附件二：农业农村部近几年出台的“限/禁抗”政策
2015年7月，农业农村部2015年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对目前抗生素滥用现状提出治理计划。
2015年9月1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第2292号公告：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兽药禁止在食品动物中使用。
2016年7月26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2428号公告：为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决定停止硫酸粘菌素用于动物促生长。
2016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农业农村部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
2017年2月9日，农业农村部印发《2017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正式展开。
2018年0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638号：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部停止受理喹乙醇、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的原料药及各种制剂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申请。二、自2018年5月1日起，停止生产喹乙醇、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的原料药及各种制剂，相关企业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2018年4月30日前生产的产品，可在2019年4月30日前流通使用。三、自2019年5月1日起，停止经营、使用喹乙醇、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的原料药及各种制剂。
2018年4月20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2018—2021年)》，确定了各地2018年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数量，明确了养殖端减抗和限抗的时间表。
2019年3月13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计划（征求意见稿）》，12种促生长药物饲料添加剂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2019年7月10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194号公告，标志着12种促生长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
2019年9月3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布“食品动物禁止使用的药物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征求意见稿）”，21类药物榜上有名。
2019年10月8日，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将于2020年4月1日起实施。此次发布的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规定了267种（类）兽药在畜禽产品、水产品、蜂产品中的2191项残留限量及使用要求，基本覆盖了我国常用兽药品种和主要食品动物及组织，标志着我国兽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根据《农业农村部194号公告》之规定：2020年7月1日起，饲料生产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中药类除外）的商品饲料。饲料后抗生素时代正式开启！
根据《农业农村部307号公告》之规定：2020年8月1日起，养殖者在日常生产自配料时，不得添加我部允许在商品饲料中使用的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以外的兽药。
